
罗内特帕克市 

公用事业计费政策 

 
 

主题/标题： 政策文号： 批准日期： 

欠费中断居民用水政策   

 

第 1 页，共 4 页 

 

 

目的 

本政策列举了罗内特帕克市公用事业管理局为收回欠款采取的行政措施，其中包括通知、费用转

让和中断服务。公众可登陆市政管网查看本政策具体内容。您可拨打（707）585-6750 联系公用事

业管理局，按照本政策规定探讨避免因欠缴费用中断供水服务的选项。 

政策 

逾期账户：  

公用事业服务账单在出示后即行支付，在出示后 21 天视为欠缴。 
 

1.小余额账户： 

账单余额为 20 美元或更少可予以结转并累积到下一计费期，且无需收取滞纳金或采取其他收费措

施。 
 

2.滞纳金： 

最早在客户收到账单后二十一天收取欠缴费用罚金。到期日和滞纳金可见欠费通知书。 
 

3.放弃滞纳金： 

如果客户申请，市政可选择放弃收取滞纳金，但条件是，出现情有可原的情形，且客户在前 12 个

月并没有缴纳滞纳金的记录。 
 

4.中断服务通知书： 

A. 市政在客户欠费至少达到 60 天之前不得因欠缴费用中断供水。  
 

B.客户通知：市政至少在因欠费中断供水服务之前 7 个工作日邮寄通知书。通知书应当邮寄至账

户所列邮寄地址。若邮寄地址和供水住宅地址不同，将向服务地址邮寄第二份通知书，交予“住

户”。中断供水通知书应当包括： 

• 客户姓名和住址 

• 欠缴金额 

• 避免中断供水的缴费截止日期或缴费方案确定日期 

• 申请分期缴费计划的流程 

• 账单质疑或申诉流程 

• 市政公用事业电话号码和本政策网络链接以及有关收回欠缴费用和恢复供水服务的

所有其他市政政策。  
 

c.  房主账户通知：除了第 B 项所列客户通知，如果房屋是独立式单户住宅、多单元公寓楼、拖车

住房公园或劳工营永久性住房，且所有人、管理人或经营者是在册客户，市政应当基于善意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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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账户欠费后，中断供水之前至少 10 天以通知书方式告知客户将中断供水。另外，通知书还应当

告知住户，他们有权成为市政缴费客户，且无需缴纳欠缴的费用。  
 

5.电话号码： 

除了上述通知书，市政还应该采取合理善意的措施，至少在因欠费中断供水服务之前 48 小时电话

通知客户。市政职工应当主动提出避免因欠费中断居民供水服务的选项，其中包括但不限于替代

性缴费计划、延期缴费计划、最低缴费方案、欠缴费用分期支付申请流程以及账单审核和申诉请

求。市政不会对客户未能及时更新电话号码承担任何责任。 
 

如果第 4 节所列通知书在邮寄过程中被退回，未能送达收件人，且市政无法通过电话联系到客户

或住宅内某位成年住户，市政应当采取善意措施前往服务地址，在显著位置留下一份因欠费中断

居民供水服务的通知书以及本政策副本。 
 

6.替代性缴费方案： 

无法在正常缴费期内缴纳水费的客户可以申请替代性缴费计划，以免中断供水服务。市政应当考

虑有关申请的所有情况并决定是否作出缴费安排。如果希望避免因欠费中断供水的人满足下列要

求，市政不得因欠费中断居民供水服务： 

a. 初级保健医生证明 

初级保健医生（全科医生、妇产科医生、儿科医生、家庭医生、初级保健诊所、医院或门诊

诊所）出具证明中断供水将危及供水地址住户生命或对供水地址住户健康和安全产生威胁的

证明。 

以及 

b. 低收入资格 

此人能够证明，其目前是加州以工代赈计划、食品券计划、普通援助、医疗保险计划、补充

保障收入/州补充缴费计划或加利福尼亚州妇女、婴儿和儿童特殊补充营养计划或太平洋燃气

电力公司保健计划的受益人，或者，年收入低于联邦贫困水平的 200%。 

以及 

c. 公用事业费分期缴纳计划协议 

此人接受所有欠缴费用支付方案。延期至下一计费期的缴费安排即可视为分期缴费计划，必

须采取书面形式并由客户签字。  

 按照分期缴纳计划，客户可以在一定期限内缴纳欠缴金额，但自初始账单日算起，不

得超过 12 个月。  

 分期缴费的同时，客户还需要按时缴纳常规账单费用。  

 客户必须遵守分期缴纳计划的规定，适时缴纳后续计费期的费用。  

 客户不得在按照分期缴纳计划缴纳欠缴费用的同时为后续欠缴费用申请分期缴纳。  
 

7.未能遵守分期缴费计划要求或者未能在分期缴费计划期间产生的最新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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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遵守经过批准的分期缴费计划将收到中断供水服务通知书。此外，未能缴纳分期缴费计划执

行期间产生的其他服务费用且拖欠长达 60 天将收到中断供水服务通知书。中断供水服务通知书至

少在中断供水服务之前 5 个工作日以门把挂牌的形式送至服务地址。张贴中断供水服务通知书 5

个工作日后即可中断居民供水服务。  
 

8.中断供水截止日期： 

所有欠缴水费及相关费用必须最晚在中断供水服务通知书所列日期下午 5 点支付给市政。 
 

9.恢复供水： 

客户需支付一笔恢复供水费，不管水表是否已经关闭。为恢复因欠费中断的供水服务，客户必须

缴纳所有到期金额，其中包括恢复供水费用。市政应当采取措施尽快恢复供水，但是至少应在客

户缴纳逾期金额及中断供水产生的费用之后的下一个工作日结束前恢复供水。市政工作人员之外

的人恢复供水服务或未经市政许可恢复供水服务将被课以罚金或其他费用。因违规恢复供水招致

的损失由客户自行承担。 

针对加利福尼亚州以工代赈计划、食品券计划、普通援助、医疗保险计划、补充保障收入/州补充

缴费计划或加利福尼亚州妇女、婴儿和儿童特殊补充营养计划、太平洋燃气电力公司保健计划的

受益人或年收入低于联邦贫困水平 200%的客户，恢复供水服务费不得超过 50 美元。  
 

10.营业时间外恢复供水： 

周一至周五下午 5 点之后、周末或节假日恢复供水将收取营业时间外恢复供水费。正常工作时间

外是不会恢复供水服务的，除非客户知道营业时间外恢复供水费用并签署协议确认相关费用并同

意最晚在下一个工作日上午 9 点联系市政收费部门缴纳营业时间外恢复供水费用。除了营业时间

外恢复供水费，还需缴纳欠费罚金。接听服务电话的市政职工不负责收取费用，但是应当指示客

户在下一个工作日上午 9点之前联系收费部门。  
 

如果因为关闭先前某个账户（因为账户空缺或其他原因）而中断供水服务，而恢复供水需要新的

客户开设新的账户，但是市政并未收到恢复供水服务的申请，新的客户可以申请在正常营业时间

之外恢复供水服务。如果在正常营业时间外恢复供水服务，客户必须在下一个工作日联系收费部

门开设服务账户，以免支付营业时间外恢复供水费。 
 

针对加利福尼亚州以工代赈计划、食品券计划、普通援助、医疗保险计划、补充保障收入/州补充

缴费计划或加利福尼亚州妇女、婴儿和儿童特殊补充营养计划、太平洋燃气电力公司保健计划的

受益人或年收入低于联邦贫困水平 200%的客户，营业时间外恢复供水服务费不得超过 150 美元。  
 
 

12. 退回支票处置通知 

在收到用于缴纳水费或其他费用的被退回的支票后，市政应当详加审查欠费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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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某一账户欠费超过 60 天，市政应当采取合理善意的措施，在门口张贴便签，告知客户支票被

退回，并提前 48 小时告知客户因支票被退回而中断供水服务。如果被退回支票金额和被退回支票

费用未在中断供水通知书所列日期当日或之前支付，将中断供水服务。赎回被退回支票的费用和

缴纳被退回支票的费用必须以现金、信用卡或注册资金支付。 
 

如果某一账户欠费未超过 60 天，市政职工应当告知客户支票被退回以及账户欠费状态，但是必须

按照本政策第 4 节和第 5节规定在中断供水服务之前通知客户。 
 

为落实分期缴费计划出具不可转让支票必须遵守第 7 节所列通知要求（中断供水前通知），且必

须缴纳退回支票的相关费用。  
 

13.先前中断服务退回支票： 

如果某位客户使用不可转让支票缴费，以恢复先前因欠费而中断的供水服务，而市政已恢复供水，

市政可以立即中断供水服务，无需通知。  
 

使用不可转让支票缴费以恢复先前因欠费而中断的供水服务的客户应当以现金、信用卡或注册资

金缴费，以在日后恢复供水，自缴费被退回之日算起，为期 12 个月。 
 

14.账单纠纷： 

如果客户对水费账单存有疑问，必须填写并提交公用事业账单申诉表格，完成案件登记。市政在

申诉案件审结之前不得因欠缴费用中断供水服务。 


